
声明/公告/公示

城北喜尔隆达火锅仓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城北喜尔隆
达撸凸茶馆”，现声明原公章（编号：54010210012715）、发票专用章（编
号：54010210012716）作废。

特此声明
城北喜尔隆达撸凸茶馆

2024年 3月20日

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250002322）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张义全不慎，将天海商业综合市场商铺租赁合同押金收据（收据号：

1005123，金额：6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张义全

2024年3月20日

西 藏 建 安 建 筑 材 料 有 限 公 司（社 会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540091MAB05D6X84）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减至叁佰万元整，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建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拉萨博太汽车租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010124229）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拉萨博太汽车租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堆龙德庆区蜀少火锅店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

号：540103058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堆龙德庆区蜀少火锅店

2024年3月20日

卓嘎、扎西次仁不慎，将房屋坐落于拉萨市尼木县尼木乡日措村
4组的不动产权证书（藏（2017）尼木县不动产权第0000591号）丢失，
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卓嘎、扎西次仁

2024年3月20日

央坚白姆不慎，将房屋坐落于拉萨市尼木县尼木乡日措村 2 组
的不动产权证书（藏（2017）尼木县不动产权第 0000732 号）丢失，声
明作废。

特此声明
央坚白姆

2024年3月20日

西藏立英水暖建材工贸有限公司不慎，将公司公章（编号：

5401020000171）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立英水暖建材工贸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西 藏 曼 尼 玛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100321334693P）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圆整减至人民币壹佰贰拾万圆整，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曼尼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西 藏 多 彩 文 化 发 展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0000646924482）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圆整减至人民币壹拾万圆整，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多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西 藏 一 叶 广 告 设 计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40125MA6TDGNPX4）经研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壹仟万圆整减至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圆整，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一叶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琼达不慎，将平措旦巴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V540048756）丢

失，声明作废。

●德吉央宗不慎，将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管理号：XZQN

WK20200022）丢失，声明作废。

当雄县隆秋梦之路贸易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

由“旦增”变更为“次仁”。

特此公告

当雄县隆秋梦之路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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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商报广告部
西藏日报、西藏商报广告刊登咨询热线：

城中盖伟美弘百货店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城中瓦擦仓

养生保健中心”，现声明原公章（编号：54010210038353）作废。

特此声明

城中瓦擦仓养生保健中心

2024年 3月20日

西藏雪顿农牧特色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不慎，将城关区公安局特种行

业许可证（证号：城公治特字（公）第2021006号）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雪顿农牧特色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中交一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中交一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
司西藏自治区聂当高原生物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EPC总承包项目
经理部项目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中交一公局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3月20日

西藏圣美家超市有限公司德吉路分店不慎，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号：540102202187）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圣美家超市有限公司德吉路分店

2024年3月20日

四川长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尼玛县分公司不慎，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尼玛县支行基本存款账户信息（账号：25392001040005898）丢失，
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四川长舟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尼玛县分公司

2024年3月20日

西藏翼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吴国防”变更为“张莉”，现声明初刻现法人章。

特此声明

西藏翼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3月20日

郑天龙不慎，将建材市场5栋B面5-6号梦天木门的押金收据（收据号：

1125888、6561406，金额：6000元）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郑天龙

2024年3月20日

西藏宸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

“夏涛华”变更为“龙江波”，现声明初刻公司财务专用章、现法人章。

特此声明

西藏宸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20日

胡色餐馆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5401250016388）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胡色餐馆

2024年3月20日

公

告

西藏上庆文化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540195MA6T2XP12L）经研

究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登记，注册资本由人民币贰仟零柒拾伍万伍仟捌佰肆拾圆

整减至壹仟零叁拾壹万叁仟捌佰捌拾圆整，请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45日内向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西藏上庆文化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4年3月20日

声

明

城东仓央情歌演艺中心（个体工商户）经研究决定，已将名称变更为“城东金龍号音

乐餐吧藏热路店（个体工商户）”，法定代表人由“土登翁修”变更为“洛如向巴”，现声明原

公章（编号：54010210078413）、财务专用章（编号：54010210078414）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城东金龍号音乐餐吧藏热路店（个体工商户）

2024年 3月20日

公

告

由堆龙德庆区古荣加入农牧民建筑施工队承建的“古荣镇南巴村奶牛养殖基地扩
建”项目已完工。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30日内与我
施工队联系。

联系人：赤列
联系方式：13518989255
特此公告

堆龙德庆区古荣加入农牧民建筑施工队
2024年3月20日

声

明

西藏拓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高凯”变更为“朗
杰”，住所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北京大道祥云华府20栋404号”变更为“西藏自
治区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街道色玛阳光安居园”，现声明初刻公司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

特此声明
西藏拓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3月20日

湖南中南建设劳务承包有限公司西藏贡嘎分公司：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张军诉被申请人湖南中南建设劳务承包有限公司西藏贡嘎分公

司工伤待遇赔偿争议一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三条、三十七条和

三十八条规定，于2024年3月5日向你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杰德秀镇西

藏自治区山南市贡嘎县杰德秀镇贡嘎县杰德秀商业区特色商贸城（收件人为被申请人负

责人杨英亮、联系方式：13874963535）邮寄了相关仲裁文书，同年3月7至3月13日多次进

行了派送，均因电话无人接听投递失败，该件于3月14日被退回。我委多次拨打被申请人

提供的电话，前几次被申请人接听但态度恶劣，且表示拒收任何文书，后再次拨打均无人

接听，且前往被申请人住所处发现无人，以上属于穷尽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和留置送达等

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的情形。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参照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将于2024年5月6日按时开庭审理本

案，请准时参加，如未在答辩期（2024年4月29日前）内答辩或参加庭审，不影响案件正常

审理，本委将按缺席进行审理。

联系电话：0893-7823273

山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3月18日

西藏山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A06 2024年3月20日 星期三

责编：马艳 设计：范立辉广告


